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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新华区民族路步行街管理委员会
2023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新华发〔2019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新华区民族路步行街管理委员会部门2023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    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概况
部门职责：
一、贯彻执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政府的决定、命令，依法管理辖区公共事务；
二、加强管委会党组自身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党建联席会议制度，全面推进辖区内党的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。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，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；
三、负责辖区总体规划、专项规划、详细规划的编制、审核、报批，辖区建设规划审核和报批，做好规划范围内各类建设项目的规划、审定、批准工作；
四、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督导民族路步行街提升改造相关工作，负责新华集贸市场建设管理相关工作，按照有关规定统筹使用下沉到管委会的人财物等资源；
五、负责辖区内的资本运作、市场运营、业态调整、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相关工作的指导和协调组织；
六、按照管理权限，对管委会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干部进行教育、培训、选拔、考核和监督；
七、负责监督所属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，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；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。
八、承办上级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民族路服务中心主要职责：负责民族路步行街升级改造及辖区内服务性保障工作；负责落实应急管理责任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协助上级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；负责招商引资项目信息的搜集和项目跑办工作；负责各类统计报表的统计、汇总、分析和上报工作；负责循环经济、金融、流通、区域经济协作等工作。
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：
新华区民族路步行街管理委员会为一级预算单位，核定行政编制15名。
所属1个事业单位，为新华区民族路步行街服务中心，公益一类，经费形式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，规格为副科级。核定财政性资金保障事业编制14名。
（2）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  2023年度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1845.0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：人员经费389.48万元、日常公用经费37.65万元；项目经费1417.88万元。
2023年度部门决算，财政拨款收入共计1672.670755万元，总支出6097.962897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：人员经费支出421.073707万元、日常公用经费37.412412万元，项目支出5639.476778万元。
年初结转和结余4915.86737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：人员经费0.757694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0万元，项目结转和结余4915.10968万元；2023年度收回以前年度支出人员经费0.757096万元，归集上缴和缴回资金人员费用1.222648万元，调整后年初结转和结余4915.40182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：人员经费0.292142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0万元，项目结转和结余4915.10968万元；本年财政拨款收入1672.670755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297.670755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75万元；本年支出6097.96289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：人员经费支出421.073707万元、日常公用经费37.412412万元，项目支出5639.476778万元；2023年年末结转和结余490.10968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0万元，项目经费490.10968万元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湾里庙步行街建设收尾、街区招商及运营活动不断丰富，并
顺利通过商务部验收；围绕增加经济总量，重点开展新业态招商工作，重点对接国内知名、跨境流通及新生现代产业，通过有效招商促进业态转型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，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和税收；配套国家级步行街完善市场环境秩序综合管理办法，加强市场监管、市容等市场秩序管理；国有企业保值增值，制定企业效益、消防、稳定、升级等任务目标考评办法；加强街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    （一）自评的组织工作
     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项目绩效评价。
（2）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收集资料集中评审。
3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（一）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3年，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管委会全体上
下团结一致、抢抓机遇、担当作为、奋勇争先，在统筹做好步行街硬件建设、业态提升、活动组织、街区管理等各项工作基础上，全力推进湾里庙步行街全国示范步行街创建工作，街区先后荣获“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”“河北省示范商业街”“河北省级旅游休闲街区”等荣誉称号。
       （二）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1、加快推进国家级步行街创建工作：湾里庙步行街于
2023年11月21日被商务部确认为第三批“全国示范步行街”。
统筹推进公共设施建设，街区品质功能大幅提升
2、全力抓好经济指标工作
稳中求进、持续向好，经济发展内动力不断聚集
（1）经济指标圆满完成。
（2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街区业态升级成果显著
3、集中整治、严厉打击，市场环境秩序井然有序
治安稳定、营商环境、消防安全、城市管理是体现市场环境秩序管理水平的重要方面，是保障街区各项工作正常运转的四个基本面。随着湾里庙步行街国家级示范步行街试点的建设，街区管理有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。
4、明确目标、规范管理，国有企业实现保值增值
  5、党建引领、基层治理，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
[bookmark: _GoBack]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得分45分、完成数量9分、质量10分、时效得分9分、成本效益得分9分，对分项目标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，指标要细化、量化，得分依据要充分。
四、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给出总得82分，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良好。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：得分≥85分为优秀；75≤得分＜85分为良好；60≤得分＜75分为一般；得分＜60分为较差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制度，个别项目资金支付进度缓慢。绩   效指标设置不科学，造成实际完成值不易量化。
（二）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   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制度，加快项目资金支付进度。需重新
结合实际工作和项目特点修改项目绩效指标及指标值；
六、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（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务、职称）
   组  长：王  磊  民族路步行街管理委员会主任
副组长：康民生  民族路步行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
刘  哲  民族路步行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
组  员：贾  芳、王东霞、张  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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